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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本次股东大会提案5.00至提案9.00、提案27.00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

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4、本次股东大会提案9.00、10.00、11.0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6月 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6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9楼董事会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乔鲁予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1人，代表股份533,721,181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后的总股本的37.746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517,414,540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

本的36.592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2人，代表股份16,306,641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

股本的1.1532%。
4、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5、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5人，代表股份16,343,741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

股份后的总股本的1.1559%。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部分监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

案：
提案1.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41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04%；反对 2,78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5%；弃权 5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36,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666%；反对2,78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10%；弃权5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24%。

提案2.00《关于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430,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35%；反对 2,745,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45%；弃权 5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3,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669%；反对2,74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003%；弃权5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28%。

提案3.00《关于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389,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58%；反对 2,777,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04%；弃权 5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12,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161%；反对2,77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955%；弃权5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85%。

提案4.00《关于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391,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62%；反对 2,78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9%；弃权 5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14,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289%；反对2,78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44%；弃权5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7%。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9,863,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73%；反对 3,32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30%；弃权 532,2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86,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995%；反对3,32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442%；弃权532,2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63%。

提案6.00《关于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361,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06%；反对 2,857,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4%；弃权 5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84,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453%；反对2,85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825%；弃权5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21%。

提案7.00《关于续聘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326,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40%；反对 2,857,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4%；弃权 5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49,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312%；反对2,85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850%；弃权5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38%。

提案8.00《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9,289,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70%；反对 2,839,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33%；弃权 3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32,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521%；反对2,83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61%；弃权3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18%。

提案9.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389,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58%；反对 2,81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6%；弃权 5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12,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161%；反对2,8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04%；弃权5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35%。

提案10.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508,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80%；反对 2,81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3%；弃权 3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30,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423%；反对2,81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207%；弃权3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70%。

提案11.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509,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82%；反对 2,81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7%；弃权 3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31,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484%；反对2,81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23%；弃权3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3%。

提案12.00《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517,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97%；反对 2,80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62%；弃权 3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39,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962%；反对2,80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846%；弃权3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3%。

提案13.00《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060,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900%；反对 9,264,1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58%；弃权 39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3,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930%；反对9,264,1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834%；弃权39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6%。

提案14.00《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45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0%；反对 2,800,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47%；弃权 4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7,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144%；反对2,80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338%；弃权4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19%。

提案15.00《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486,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40%；反对 2,716,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9%；弃权 5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09,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089%；反对2,71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92%；弃权5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19%。

提案16.00《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350,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85%；反对 2,80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63%；弃权 5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73,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793%；反对2,80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876%；弃权5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31%。

提案17.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条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3,982,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753%；反对 9,234,9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03%；弃权 50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05,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133%；反对9,234,9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047%；弃权50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19%。

提案18.00《关于修订＜重大投资、重大生产经营及财务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529,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19%；反对 2,341,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87%；弃权 8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51,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696%；反对2,34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272%；弃权8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32%。

提案19.0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3,965,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721%；反对 9,246,6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25%；弃权 5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7,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69%；反对9,246,6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763%；弃权5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8%。

提案20.00《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438,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49%；反对 2,75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59%；弃权 5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60,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128%；反对2,75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474%；弃权5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98%。

提案21.00《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099,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14%；反对 3,102,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12%；弃权 5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21,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398%；反对3,10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804%；弃权5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98%。

提案22.00《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455,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1%；反对 2,77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97%；弃权 49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7,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162%；反对2,77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16%；弃权49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22%。

提案23.00《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426,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27%；反对 2,820,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5%；弃权 4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49,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430%；反对2,82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592%；弃权4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77%。

提案24.00《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3,981,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752%；反对 9,262,5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55%；弃权 47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04,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097%；反对9,262,5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736%；弃权47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67%。

提案25.00《关于修订＜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3,617,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070%；反对 9,620,0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25%；弃权 4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40,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819%；反对9,620,0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610%；弃权4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71%。

提案26.00《关于修订＜防范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3,678,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84%；反对 9,546,5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87%；弃权 49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01,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545%；反对9,546,5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113%；弃权49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42%。

提案27.00《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470,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10%；反对 2,748,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50%；弃权 50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93,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129%；反对2,74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193%；弃权50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78%。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子楹、李小康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52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

月27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在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 19号劲嘉科技大厦 19层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董事廖朝晖、葛勇、王文荣以通讯方式参会表决），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和《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乔鲁予先生召集并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公司非独立董事龙隆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审计委员会委员职

务。龙隆不再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为保障审计委员会的正常运行，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对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进行补选，由职工代表董事李青山担任第七届审计委员会委员，
与葛勇（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王文荣共同组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关于董事辞职及选举职工董事、补选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2025年6月28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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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选举职工董事、
补选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6月27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

龙隆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龙隆因个人原因，决定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龙隆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龙隆未持有公司股票；龙隆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龙隆的辞职不会
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公司董事会对龙隆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作出决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

举李青山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本次职工代表董事选举后，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李青山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补选审计委员会委员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鉴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龙隆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为保障审计委员会的正常运行，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的规定对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进行补
选，由职工代表董事李青山担任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葛勇（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王文荣
共同组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董事变动未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将依法合规履行职责。
2、李青山为在公司任职的职工代表董事，公司按照其任职岗位标准给付薪酬，不再单独支付董事

薪酬。
五、备查文件
1、龙隆辞职报告；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件：李青山简历
李青山，男，1973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2007年至今，任职于公司人

力资源部，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2010年 6月至 2025年 6月任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青山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
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人血白蛋白主要客户交易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合 计

主要客户名称

灵山县人民医院

北海市人民医院

钦州市中医医院

东兴市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
军人医院

销售
金额

704.76
652.04
114.80
42.40
4.88

1,518.87

应收账款余
额

374.38
3,769.99
1,542.55
55.26
40.84

5,783.01

账龄

1年以内

374.38
2,938.19
732.82
55.26
40.84

4,141.48

1-2年

831.81
756.55

1,588.36

2-3年

53.18

53.18

是否存在关联
方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注：北海医药向医院销售药品，对医院应收账款均没有拆分具体药品的回款金额，所以上述各医
院的应收账款余额为全部销售业务的应收账款金额。

北海医药人血白蛋白销售收入2024年较上年同期增加381.66万元，增长了33.51%，增长的主要
原因：该品种2023年上游供应商对公司的销售政策为全额预付后发货，公司因资金紧张导致无法备
足库存。2024年公司针对该现象，为稳定满足医院用量需求，一方面专款专用，专项资金保证该品种
库存，保证及时供应医院使用，另一方面与上游供应商就采购付款周期进行深入沟通，上游供应商适
当延长付款周期，对部分批次产品给予了一个月的付款信用期。

(2) 麻醉系列产品
1) 麻醉系列产品整体销售情况

项 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变动额

变动比率

本期营业收入

1,182.91
1,141.35
41.56
3.64%

本期营业成本

999.13
967.97
31.16
3.22%

毛利

183.78
173.38
10.40

毛利率

15.54%
15.19%
0.35%

2) 麻醉系列产品主要客户交易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合 计

主要客户名称

北海市人民医院

合浦县人民医院

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北海市中医医院

北海市妇幼保健院

销售
金额

573.82
237.68
163.81
57.99
38.90

1,072.20

应收账款
余额

3,769.99
155.31
2,010.90
352.51
48.56

6,337.28

账龄

1年以内

2,938.19
155.31
1,070.66
352.51
48.56

4,565.23

1-2年

831.81

940.24

1,772.05

是否存在
关联方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注：北海医药向医院销售药品，对医院应收账款均没有拆分具体药品的回款金额，所以上述各医
院的应收账款余额为全部销售业务的应收账款金额。

北海医药麻醉系列产品销售收入2024年较上年同期增加41.56万元，增长了3.64%。麻醉系列药
品是特殊管理药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划分配送区域并指定企业，北海医药依法取得该类产品的配送
资格。2024年麻醉系列产品增长主要原因：一是流动人口增加，医院手术量增多，需求增加；二是公司
2024年引入了4个新品种，全年完成了17.60万元的销售额。

（二）说明DNA检测设备及耗材销售，以及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服务主要客户、招投标、合同签
订情况，结合合同条款约定，说明将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分别作为两项履约义务确认收入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高盛生物在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等服务履约过程中具有合格收款权的具
体依据，公司依据时段法确认DNA 测序及数据库建库等服务收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说明DNA检测设备及耗材销售，以及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服务主要客户、招投标、合同签订
情况，结合合同条款约定，说明将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分别作为两项履约义务确认收入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 DNA检测设备及耗材销售业务销售情况
2024年度DNA检测设备及耗材销售业务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客户四

客户五

客户六

广东省毒品实验技术中心

客户八

杭州浙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客户十

合 计

2024年收入金
额

1,143.42
989.40
487.31
424.16
296.17
288.28
271.58
230.43
209.36
200.71
4,540.82

占同期该业务
总收入比

11.61%
10.05%
4.95%
4.31%
3.01%
2.93%
2.76%
2.34%
2.13%
2.04%
46.12%

是 否 公 开
招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合同内容

供应DNA试剂耗材

供应DNA试剂耗材和设备

供应DNA试剂耗材

供应DNA检测设备

供应DNA试剂耗材和设备

供应DNA试剂耗材

供应DNA试剂耗材

供应DNA试剂耗材

供应DNA试剂耗材和设备

供应DNA试剂耗材

(2) 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服务销售情况
1) 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服务模式

高盛生物向公安单位提供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服务。高盛生物参与公安单位DNA测序及数
据库建库项目公开招标，中标后，由高盛生物技术部门制定服务计划书，技术服务人员派驻客户单
位。技术人员派驻客户单位执行相应中标项目，派驻客户单位的技术人员实施全程跟踪和专业技术
支持，并按照周度、月度定期汇总业务进度。同时，技术项目组按照合同要求进行项目中期验收。项
目完成后，客户组织项目验收，技术项目组进行数据整理、样本交付和检测结果签收。公开招投标是
高盛生物获取订单最主要的方式。除公开招投标外，公安单位、医院、研究机构等终端客户在满足相
关规定的条件下，部分采购通过竞争性谈判、邀请招标和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进行。

2) 2024年度主要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服务收入如下：
客户名称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客户四

客户五

合 计

2024年收入金额

75.47
29.80
19.15
15.24
14.13
153.79

是否公开招标

否

是

否

否

否

合同内容

提供DNA测序技术服务

提供DNA测序技术服务

提供DNA测序技术服务

提供DNA测序技术服务

提供DNA测序技术服务

3）成果交付方式
针对DNA检测设备和DNA检测试剂耗材的销售，高盛生物的产品交付一般采取送货上门、邮寄

或客户自提的方式进行货物交付。产品交付后，客户或其委托提货人对货物进行检验，设备类产品由
客户出具验收报告，试剂耗材类产品由客户签署验收单。针对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服务，高盛生

物为公安单位提供从样本检测、分析、数据入库等DNA检测技术服务后，由客户出具项目验收单或项
目进度确认表，高盛生物根据客户验收数量，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条服务单价确认收入。

由上述信息可知，公司DNA类产品销售、技术服务分属不同合同，分别属于相应合同的单项履约
义务，在履行各自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后按照会计准则要求确认相应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高盛生物在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等服务履约过程中具有合格收款权的具体依据，公司依据
时段法确认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等服务收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以下简称收入准则）规定，履约义务分为在某一时段内
履行与某一时点履行两大类。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
权时点确认收入；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
入，但是，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

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时，企业应当考虑下列迹象：
(1) 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
(2) 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3) 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
(4) 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
(5) 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6) 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1)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2) 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3) 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

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但是，履约

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企业应当考虑商品的性质，采用产出法或投入法确定恰当的履约进度。
产出法是根据已转移给客户的商品对于客户的价值确定履约进度的方法，通常可采用实际测量的完
工进度、评估已实现的结果、已达到的里程碑、时间进度、已完工或交付的产品等产出指标确定履约进
度。企业在评估是否采用产出法确定履约进度时，应当考虑具体的事实和情况，并选择能够如实反映
企业履约进度和向客户转移商品控制权的产出指标。当选择的产出指标无法计量控制权已转移给客
户的商品时，不应采用产出法。投入法是根据企业履行履约义务的投入确定履约进度的方法，通常可
采用投入的材料数量、花费的人工工时或机器工时、发生的成本和时间进度等投入指标确定履约进
度。当企业从事的工作或发生的投入是在整个履约期间内平均发生时，企业也可以按照直线法确认
收入。

针对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服务，高盛生物为公安单位提供从样本检测、分析、数据入库等DNA
检测技术服务后，由客户出具项目验收单或项目进度确认表。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
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属于按照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高盛生物按照产出法确认履约进
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年审会计师发表的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1) 了解与销售与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

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检查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合同条款或条件，评价单项履约义务的识别、收入确认方法是否适

当；
(3) 对管理层访谈，了解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检查主要客户销售合同关键条款、验收单等支持性文

件，分析评价公司收入确认依据和时点是否合理；
(4) 通过访谈，了解各公司业务模式、收入及毛利变动原因，分析公司收入变动情况；
(5) 通过天眼查等工商信息网站查询主要客户基本资料，以确认其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6) 获取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复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2. 核查意见
经核查，天健认为：
(1) 钦州医药快批业务增长主要系市场开拓力度加大、推出促销及优惠活动所致；北海医药公司

人血白蛋白收入增加原因主要系流动人口增加，相应客户需求量增加及引入新品种；麻醉系列收入增
加原因主要系供应商放宽信用政策，公司采购量增加相应销量增加。公司收入变动具有合理性；

(2) 高盛生物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分属于不同的合同，分别是不同的单项履约义务，收入确认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 高盛生物DNA测序及数据库建库等服务，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
来的经济利益，属于按照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高盛生物按照产出法确认履约进度，收入确认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关于公司治理。
年报显示，年审会计师针对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冻结情况对公司2024年报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2024年末，公司实际控制人朱蓉娟、彭韬夫妇直接及通过广西国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国发）间接持有8.67%公司股份，其中98.87%的股份被司法冻结和
轮候冻结。2025年2月，广西国发持有公司0.31%股份被司法拍卖，朱蓉娟、彭韬夫妇持有公司股份由
8.67%下降到8.37%。

请公司补充披露：（一）前十大股东与持有股份的董监高的持股明细，以及各方之间的一致行动关
系情况，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一致行动关系；（二）结合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核心管理层调整情况
与董事会选任安排，以及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持续下降和股份被冻结、拍卖等情况，说明
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潜在风险；（三）结合上述问题，进一步说明相关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维
护上市公司经营稳定的具体措施。

公司回复
（一）前十大股东与持有股份的董监高的持股明细，以及各方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情况，是否存在

应披露未披露的一致行动关系
1、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朱蓉娟

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郭焕珍

姚芳媛

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圆石弘龙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潘利斌

盛世融邦（广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盛
世融邦9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傅灯荣

广州菁慧典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张雁渤

2024年度增减

-50,705,657
0

14,729,500
0

3,719,600
0

-1,223,840
5,827,700
-4,112,500
4,700,000

2024年末持股数
量

39,694,885
19,353,064
14,729,500
12,323,000
9,417,500
8,620,550
7,936,200
5,827,700
5,036,529
4,700,000

持 股 比 例(%)
7.57
3.69
2.81
2.35
1.8
1.64
1.51
1.11
0.96
0.90

2、公司董监高的持股明细

姓名

姜烨

彭韬

吴培诚

张小玮

职务

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总裁

2024年 12月 31日持股数
（股）

/
3,472,700
3,504,209

/

持 股 比
例

/
0.66%
0.67%

/

备注

尹志波

李勇

许泽杨

宋晓芳

曾艳琳

吕秋军

黄振华

陈燕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监事会主席

监事

职工监事

/
/
/
/
/
/
/
/

/
/
/
/
/
/
/
/

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辞去
独立董事职务

3、前十大股东与公司董监高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目前，公司第一大股东朱蓉娟与第四大股东姚芳媛分别持有南宁市东方之星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65%、16%的股份，互为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彭韬先生与第一大股东朱蓉娟为夫妻关系，
互为一致行动人。除前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一致行动关系。

（二）结合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核心管理层调整情况与董事会选任安排，以及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股比例持续下降和股份被冻结、拍卖等情况，说明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潜在风险；

1、公司第一大股东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2024年度持股变化情况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朱蓉娟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彭韬

姚芳媛

合计

2024年12月31日

持股数量

39,694,885
2,329,371
3,472,700
12,323,000
57,819,956

持股比例

7.57%
0.44%
0.66%
2.35%
11.03%

2023年12月31日

持股数量

90,400,542
2,329,371
17,272,700
12,323,000
122,325,613

持股比例

17.25%
0.44%
3.30%
2.35%
23.34%

持股数量
变动

-50,705,657
0

-13,800,000
0

-64,505,657

持 股 比 例
变动

-9.67%
0

-2.63%
0

-12.31%
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化的具体情况
股东

朱蓉娟

彭韬

合计

持股变动时间

2024/3/1
2023/4/29
2024/10/15
2024/10/28
2024/8/23

股份变化数（股）

-15,000,000
-6,000,000
-9,000,000
-20,705,657
-13,800,000
-64,505,657

变动原因

因债务纠纷导致股份被司法公开拍卖

因债务纠纷导致股份被司法公开拍卖

因债务纠纷导致股份被司法公开拍卖

因债务纠纷导致股份被司法公开拍卖

因债务纠纷导致股份被司法公开拍卖

2、核心管理层调整情况与董事会选任安排
2024年至2025年4月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如下：
（1）喻陆（离任）：2024年7月19日，喻陆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2）潘利斌（离任）：2024年10月15日，潘利斌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长、董事职务和公司总裁

职务；
（3）姜烨（选举）：由持有公司3.24%股份的股东康贤通、吴培诚、郑智奕、广州菁慧典通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提名，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4年8月9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姜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2024年10月26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同意选举姜烨先生为公司代理董事长；2024年12月30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同意选举姜烨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3）张小玮（选举、聘任）：由持有公司3.14%股份的股东郭焕珍、付国龙、吴晟提名，经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5年1月21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张小玮先生
当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2025年4月18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
事会同意聘任张小玮先生为公司总裁。

3、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质押、冻结及涉及的债务情况
根据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的相关判决文件，并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公司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质押、冻结及涉及的债务相关情况如下：
（1）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被质押及司法冻结的情况

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朱蓉娟

彭韬

广西国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姚芳媛

合计

持股数量

39,694,885
3,472,700
691,376

12,323,000
56,181,961

持股
比例

7.57%
0.66%
0.13%
2.35%
10.72%

累计质押
数量

21,000,000
0

512,005
12,323,000
33,835,005

累计冻结
数量

39,694,885
3,472,700
179,371

0
43,346,956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

质押

52.90%
0

74.06%
100.00%
60.22%

司法冻结

100.00%
100.00%
25.94%

0
77.15%

（2）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明细及涉及的债务情况
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朱蓉娟

彭韬

广西国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姚芳媛

合计

持股数量

39,694,885

3,472,700
691,376

12,323,000
56,181,961

持 股 比
例

7.57%

0.66%
0.13%

2.35%
10.72%

质押权人

东营容德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
重庆威灵顿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北海市城市建设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质押的数量

3,160,000
17,840,000
21,000,000

/
512,005

12,323,000
33,835,005

质 押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7.96%
44.94%
52.90%

/
74.06%

100.00%
60.22%

质 押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60%
3.40%
4.01%

/
0.10%

2.35%
6.45%

涉 及 债 务
本息

/
7,218.13
7,218.13

/
/

5,500.00
12,718.13

备注

注1
注2

注3

注4

注1：朱蓉娟因本人的债务将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给东营容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导致的执行
案件1起，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了朱蓉娟持有的公司600万股股份并已完成过户，
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暨股份拍卖过户的提示性公告》。
但案件尚未结案，股份质押及被司法冻结尚未解除。

注2：朱蓉娟将持有公司的1,784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公司
为广西恒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引起的执行案件1起。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3月15日出具的“（2023）桂01民再16号”《民事判决书》，广西恒业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尚欠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公司7,218.13万元的本金及相应的利息未
归还。

注3：朱蓉娟、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给重庆威灵顿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为海南风正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引起的执行案件1起。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司
法拍卖朱蓉娟持有的公司900万股股票并已完成过户，但案件尚未结案。

注4：北海国发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渔业”）通过广西投资集团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

广西分行申请借款，姚芳媛以持有公司的股票为远洋渔业提供了质押担保，广西国发、朱蓉娟、彭韬亦
进行了担保。广西国发持有的公司 1,637,995股股份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司法
拍卖并于 2025年 3月 20日完成过户，拍卖所得 793.39万元。至 2025年 6月，远洋渔业尚有借款本金
5200万元及300多万元的利息未归还。

（3）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明细及涉及的
债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冻 结/标 记
日期

2022.8.9
2022.8.9
2022.8.9
2022.8.9
2022.8.9
2023.2.8
2023.2.9
2023.2.9
2023.2.9
2023.2.9
2023.2.9
2023.2.9
2023.2.9
2023.2.10
2023.5.25
2023.5.25
2023.6.29
2023.8.16
2023.9.20
2024.2.6

彭韬被冻结
数量

3,472,7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朱蓉娟被冻
结数量

4,723,117
3,660,357
4,903,512
5,407,899

21,000,000
69,600,000
69,600,000
69,600,000
69,600,000
71,705,657
71,705,657
71,705,657
37,605,657
90,400,542
90,400,542
11,500,000
29,100,000

9,000,000

国 发 集
团 被 冻
结数量

179,371

冻结类型

司法冻结

司法冻结

司法冻结

司法冻结

司法冻结

司法标记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司法冻结

轮候冻结

冻结申请人

南宁市金通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广西鑫旭铉贸易
有限公司

南宁市鑫锦源商
贸有限公司

广西庆源兴商贸
有限公司

南宁徕邕商贸有
限公司

广西辉之耀商贸
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吉晶盈
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万骋祥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巛果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广西中小企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傅永汉

傅永汉

东营容德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润泰欣茂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重庆威灵顿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威灵顿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诉前保全涉及
的 债 务 金 额

（元）

24,796,366
30,593,867
25,743,440
28,391,467
20,925,000
5,148,000
4,118,400

/
/

5,106,400
5,148,000
1,861,600
3,640,000

191,315,276
29,077,000
32,470,600

/
/
/
/

408,335,415

案件进展

执行中

注5
执行中

执行完毕
已结案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注4
已结案

注3
注3

注 5：朱蓉娟持有的公司 2,070.5657万股股票被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拍卖成交价 6,
864.5942万元）并于2024年10月28日完成过户，但案件尚未结案。

（4）截至 2025年 6月 9日，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未了结的执行
案件涉及的债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姓名

朱蓉娟、彭韬

朱蓉娟

朱蓉娟、彭韬

朱蓉娟、彭韬

朱蓉娟

彭韬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立案时间

2024年9月25日

2025年5月20日

2024年4月30日

2025年3月5日

2024年7月30日

2024年2月22日

2024年10月25日

案号

（2024）桂01执2699号

（2025）桂0103执恢349号

（2024）桂01执1888号

（2025）桂01执353号

（2024）桂0105执4889号

（2024）桂01执1013号

（2024）桂0103执14066号

合计

金额（元）

38,170,956
21,926,152
191,567,376
83,158,768
6,773,821
49,623

7,009,959
348,656,655

4、控制权变更的潜在风险
公司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2024年初合计持有公司23.34%的股份，截至2024年末其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已降至11.03%，主要原因为借款或担保合同债务纠纷导致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截
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继续下降至10.72%，累计被质押的
股份占其持股的比例为60.22%，被司法冻结的股份占其持股的比例为77.15%。

公司实控人控制的企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近几年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周期调整、行业政
策调控等多种不利因素的综合影响，该等企业一直面临债务负担较重、诉讼案件较多、资产流动性不
强等情况。截至目前实控人控制的企业相关债务风险尚未能消除，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的诉
讼或执行案件较多、涉案金额较大，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已被司法冻结的比例也较高，如未来公司实控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陆续被依法部分或全部处置时，不排除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存在变
动的可能性。

（三）结合上述问题，进一步说明相关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维护上市公司经营稳定的具
体措施

公司与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资产、业务、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一直保持独立，也不存在被
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占用资金和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况。如上所述，公司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
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司法轮候冻结所涉及事项均与公司无关，不会对公司日常治理及生产经营产
生直接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良好，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
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拟采取如下措施维护上市公司的经营稳定和资金安全：

1.公司将稳抓生产经营管控、狠抓重点项目、深抓内部改革，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提
高公司的整体效能。

2.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将通过采取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内控体系、加强内部审计等措施，提升内控水平；继续确保公司与
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性，避免与实控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等相关方的不当交易、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全力保障公司资金资产安全。

3.公司将持续关注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及控制权变动的风险情况，督促大股东严格
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依规行
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将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做好内幕信息的登记和管理，做好内
幕信息的保密工作，维护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5.公司将高度重视舆情管理，密切监控重要舆情动态，及时收集、分析、核实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
舆情，跟踪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变动情况，研判和评估风险，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做好风险提示，充分保证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保证投资者利益不受
损害。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上接C34版）


